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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
承辦人：科員 許耀庭
電話：04-22289111#56131
電子信箱：
perrytheplatypus5664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外埔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6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農作字第114005291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7270000G_114005291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115年接續綠色環境給付計畫之「農糧產業調整與轉

型計畫」內容重點單張電子檔，請協助宣導周知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農業部農糧署114年12月12日農糧特字第1141172883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為利溝通說明115年「農糧產業調整與轉型計畫」相關規定

及修正事項，農業部農糧署製作計畫內容重點單張，請貴

所(會)協助針對下列明年調整內容加強宣導：

(一)115年全國統一申報期間為1月2日至2月6日止。

(二)申報戰略類產銷穩定作物(契作戰略作物)，倘契作對象

為農糧署輔導建置優質蔬菜、國產雜糧、特用作物集團

產區核定有案之營運主體，且契作土地有納入該專區核

定範圍者，另給予農民契作獎勵金每公頃0.5萬元(由營

運主體另外撥付)。

(三)桃園市、南投縣及雲林縣預計於明年調整補申報期，倘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AP1140018063

■■■■■■農業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12/1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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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農友詢問相關事宜者，請協助周知，以維農友權益。

(四)預告大專業農轉(契)作每公頃1萬元額外獎勵及種稻補貼

每公頃2萬元，將輔導至118年底止，自119年起回歸一般

農友輔導機制。

三、本案農糧署印製之內容重點單張於送達本局後另行寄送至

貴所(會)運用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區公所、臺中市各區農會
副本：本局作物生產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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